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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2024〕373号

申 请 人：周口市某某小学

被 申 请 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 三 人：李某某

申请人周口市某某小学对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工伤认字〔2024〕XX号认定工伤决定书

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 2024年 6月 28

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 2024年 6月 XX日作出的李某

某认定工伤决定书。

申请人称：根据工伤认定科作出的李某某认定工伤决定

书，判定李某某因学生撞倒导致受伤的结果，存在与当事人及

监控视频不相符的情况。李某某在 2024年 5月 30日 9时 47分

左右，在上课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在走廊不慎摔倒，现申请撤

销工伤认定决定书，重新认定，请求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复议

请求。

被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

周口市某某小学为第三人李某某提起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对申

请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审核。经核实，2024年 5月 30日上午 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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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分左右，李某某在学校教室内发现班级后排两名学生违反课

堂纪律。随后，李老师把这两名学生拉出教室，在拉其中一名

男学生往走廊方向走时，该学生往后蹭，李老师往前拉，这名

男学生因老师前拉惯性没有站稳向前猛冲将李某某老师撞倒并

自己也跌倒导致李某某老师受伤不能站立，经周口市某某医院

诊断为股骨颈骨折。经审查，周口市某某小学关于李某某的工

伤认定申请符合受理条件，被申请人于 2024年 6月 XX日向周

口市某某小学下发周人社工伤受字〔2024〕XX号周口市工伤

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于 2024年 6月 XX日作出周人社工伤认

字〔2024〕XX号周口市认定工伤决定书。起初周口市某某小

学及李某某老师本人对工伤认定是认可和满意的。后因办理工

伤待遇期间被拒，申请人和李某某本人多次到被申请人处要求

更改受伤事由，将被学生撞的事实更改为自己摔倒，因为更改

系统信息需要履行严格程序上报省厅系统，且更改可能造成基

金重大支出，既构成滥用职权又无法面对纪检巡查，被申请人

向申请人和第三人进行耐心解释，可以先行向学生法定监护人

主张待遇，如无法主张或向学生家长主张不能时仍可由基金先

行支付，当事人仍不予认可。综上，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

申请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书。

第三人称：2024年 5月 30日，第三人在学校不慎摔伤，诊

断为右股骨颈骨折，工伤认定书中称被学生撞倒，与事实不符。

经审理查明：第三人李某某为申请人周口市某某小学聘用

教师。2024年 5月 30日 9时 47分左右，李某某将两名学生从

教室后门拉至走廊，通过走廊到教室前门附近时，李某某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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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学生的手向前，学生往后蹭，后该学生摔倒，李某某也摔

倒在地，经周口市某某医院诊断，李某某为股骨颈骨折。2024

年 6月 11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工伤认定申请表，申请对

李某某工伤认定。2024年 6月 XX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予以受

理并作出周人社工伤受字〔2024〕XX号周口市工伤认定申请

受理决定书。同日，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材料，被申请人作出周

人社工伤认字〔2024〕XX号周口市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 6月

13日送达申请人和第三人。申请人对该决定书不服 ，向本机关

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行政复议期间，本机关于 2024年 7月 22日当面听取申请

人委托代理人意见并制作笔录，申请人对被申请人认定第三人

李某某为工伤无异议，对工伤认定书中第三人“被学生撞倒”

的事实不认同，称第三人是在后退过程中重心不稳摔倒，不是

学生撞倒。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河南省事业单位聘用合同；2.

证人证言 2份；3.诊断证明书；4.工伤认定申请表；5.周人社工

伤受字〔2024〕XX号周口市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6.周人

社工伤认字〔2024〕XX 号周口市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

证；7.视频材料一份。

本机关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本案中，第三人李某某在

学校工作期间摔伤，经诊断为股骨颈骨折，事实清楚、证据确

凿。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工伤申请后，根据申请人提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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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作出案涉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

需要指出的是，通过视频及证据材料可以证实李某某是在校管

理学生过程中摔倒，并不能证实是被学生撞倒，被申请人在认

定工伤决定书中称李某某系被学生撞倒，有所不当，但并不影

响认定工伤结果的正确性。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复议法》第六十八条“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

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该行政行为”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被申请人周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出的周人社

工伤认字〔2024〕XX号周口市认定工伤决定书。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 8月 6日

抄告：河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